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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智能电器专业委员会、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T/DZJN **—20**

1

养生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生壶的范围、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同时给出了便于技术规定的分类。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250 V、额定功率不超过2000 W、额定容积不超过4L的养生壶及

类似器具(以下简称“器具”)。

本文件不适用于带有压力的养生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3298 日用陶瓷器抗热震性测定方法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T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4706.1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4部分：烤架、面包片烘烤器及类似用途便携式烹

饪器具的特殊要求

GB/T 4706.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9部分：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4806（所有部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T 5296.2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22089 电水壶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26572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SJ/T 11364 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标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089及本文件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养生壶

拥有智能程序，具有了煮水、保温、煮茶、烹饪等多功能的电水壶。

3.2 壶体

器具中用来盛装水或食材的容器。分为可分离式和一体式。



T/DZJN **—20**

2

4 产品分类

—— 按结构方式分：一体式、分离式；

—— 按壶体材质方式分：陶瓷类、玻璃类、其他。

5 技术要求

5.1 正常工作环境

器具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环境温度：5℃～45℃；

——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95%；

——电源：额定电压（1±10%），额定频率±1Hz；

——海拔：不超过800m。

5.2 电气安全

器具应符合GB/T 4706.1和GB/T 4706.19的要求，对于电磁加热方式的器具还应符合GB/T 4706.14

的相关要求。

5.3 电磁兼容

器具应符合GB 4343.1及GB 17625.1的适用要求。

5.4 与食品接触材料的卫生安全

与食品接触的所有部件及材料应符合GB 4806相关部分的要求。

5.5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器具材质应符合 GB/T 26125 要求，标识应符合 SJ/T 11364 相关规定的要求。

5.6 一般性能

器具应符合GB/T 22089的5.2、5.3、5.4、5.5、5.6、5.7、5.9、5.10、5.11相关要求。

5.7 热效率

器具的热效率值应不小于75%。

5.8 控温性能

5.8.1 恒温偏差

器具实测温度与设置温度的偏差不应超过±2K。

5.8.2 水温显示误差

对于带有水温显示（监测）功能的器具，水温显示（监测）误差不应超过±2K。

5.9 定时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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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带有定时功能的器具，其定时偏差应不超过：

——电子式定时偏差：±1％；

——机械式定时偏差：±5％。

5.10 煮水溢出/渗漏

器具在正常使用过程中；

a) 烹煮时壶嘴或盖子周边不应出现液体溢出现象。

b) 其壶底不应有渗漏现象。

5.11 壶体抗热震性

试验后不出现裂纹、破裂、严重变形等异常现象。

5.12 环境适应性

5.12.1 耐低温性能

按6.12.1试验后器具能正常工作，电气强度符合要求。

5.12.2 耐高温性能

试验后器具能正常工作，电气强度符合要求。

5.12.3 耐潮湿性能

试验后器具电气强度符合要求；器具放置在常温下1h后，通电测试产品能正常工作。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一般条件

6.1.1 试验环境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应在以下环境下进行：

——环境温度：（20±5）℃，且无强制对流空气；

——相对湿度：（45～75）%；

——电源：单相电压（220 ± 22）V，频率（50 ± 1）Hz；

——大气压强：96kPa～106kPa；

——试验用水：常温纯净水。

6.1.2 试验用仪器仪表

试验用仪器仪表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试验用仪器仪表

名称 准确度要求

电参测量仪表 测量值的±5%

温度测量仪表 0.2%+1℃

http://fulukesh.cn.makepolo.com/product/100120336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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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测量仪表 测量值的±0.2%

质量测量仪表(电子称) 测量值的±0.1g

其他测量仪表和设备 准确度应满足试验条件要求

6.2 电气安全

器具按照GB/T 4706.1、GB/T 4706.14和GB/T 4706.19的相关规定进行试验。

6.3 电磁兼容

器具按 GB 4343.1、GB 17625.1 的相关规定进行试验。

6.4 与食品接触部件的卫生安全

器具与食物接触的部件按GB 4806的相关规定进行试验。

6.5 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器具按GB/T 26125、GB/T 26572、SJ/T 11364规定进行试验。

6.6 一般性能

器具按 GB/T 22089 的 6.2、6.3、6.4、6.5、6.6、6.7、6.9、6.10、6.11 的规定进行试验。

6.7 热效率

器具按GB/T 22089第6.8的规定进行试验。

6.8 控温性能

6.8.1 恒温偏差

将热电偶固定在容器内底部中心上方（10±2）mm处进行测温，向容器内注入额定容积或最大水位

刻度线的1/3水量，给器具通电，设定温度为40℃-45℃之间的任一温度，当器具工作至测温点首次达到

温度设定值并持续工作30min后，开始记录测温点的温度值并取其1h内的温度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判

断两个温度值与温度设定值的差值是否符合5.8.1的要求。

6.8.2 水温显示误差

将热电偶固定在容器内底部中心上方（10±2）mm处进行测温，向容器内注入额定容积或最大水位

刻度线的1/3水量，给器具通电，

——设定煮沸功能，沸水断电时刻记录水温实测值和显示值，判断实测值与显示值的误差是否符合

5.9的要求；

——设定温度为40℃，当器具工作至测温点首次达到温度设定值并持续工作30min后，每间隔30min

记录1次水温实测值和显示值，共记录3次，判断每次实测值与显示值的误差是否符合5.8.2的要求。

6.9 定时偏差

将器具通电工作，调整到 8H 定时，同步启动码表，计时完成计算其偏差。



T/DZJN **—20**

5

6.10 煮水溢出/渗漏

a) 在器具上选定一个可以煮水的功能，加入最大刻度的冷水，以最大功率档位加热至水沸腾，观

察壶嘴处是否有溢出现象；将盖子移走，重复以上测试，要求水不能溢出。

b) 试验后断电放置不低于 4h 后，检查是否有渗漏现象。

6.11 抗热震性

6.11.1 玻璃壶体将试样放入 150℃±5℃的恒温箱中，保温 30 min 后，取出样品，样品口沿与水面约

成 45°，15 秒内放入 5-10℃的水中 ，浸泡 10 秒，取出试样用布揩干，一次试验结束。再重复 4 次以

上试验，检视其是否符合 5.12 的要求。

6.11.2 陶瓷壶体按 GB/T 3298 进行试验。

6.12 环境适应性

6.12.1 耐低温

按GB/T 2423.1测试方法将器具置于-10℃±5 ℃的恒温箱中，在不通电状态下保持24 h，取出放

置于常温环境中恢复2h后进行通电检测是否能正常工作，同时按GB/T 4706.1第16.3的规定进行试验。

6.12.2耐高温

按GB/T 2423.2测试方法将器具放在60℃±5 ℃的恒温箱中，在不通电状态下保持24 h，取出放

置于常温环境中恢复2h后进行通电检测是否能正常工作，同时按GB/T 4706.1第16.3的规定进行试验.

6.12.3 耐潮湿性能

按GB/T 2423.3测试方法将器具放置于温度20℃-30℃，相对湿度应保持在90%-95%范围内的恒温箱

中，在不通电状态下保持48h。试验后按GB/T 4706.1第16.3规定进行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例行检验

在生产过程的末端对器具进行的 100％的检验。

例行检验的项目至少应包括电气强度、接地连续性。

例行检验的方法可参照 GB/T 4706.1，结合生产状况由企业自行规定。

例行检验的结果应全部合格。

7.2 型式检验

7.2.1 当出现下列条件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前；

b) 老产品转移生产场地时；

c) 正式生产后，如设计、材料、工艺、结构有较大的改变可能影响器具合格性时；

d) 正常批量生产时（每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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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器具停产达到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的项目应包括第 5 章和 8.1 规定的适用项目。除新产品外，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例行

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抽取数量由企业自行决定。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和使用说明应符合 GB 4706.1、GB 4706.19 和 GB/T 5296.2 的相关要求。

8.1.2 包装箱的标志应符合 GB/T 191 和 GB/T 5296.2 的要求。

8.2 包装

包装应符合 GB/T 1019 的相关要求。确保将器具送达用户时完整无损，能够正常使用。

8.3 运输

运输器具所采用的方式，应不会导致器具因振动和碰撞而损坏。

8.4 贮存

器具应在干燥、通风良好且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中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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